



豫交院教[2016]19号

关于开展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和双师素质教师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系（院、部）：
为切实加强和优化学院教师队伍，建立合格教师、双师素质教师、骨干教师、专业带头人、教学名师等五级递进的教师成长阶梯，发挥优秀教师在专业建设、校企合作、课程改革等方面的作用，进而促进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的提高，现决定开展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和双师素质教师认定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1.各教学单位根据《关于印发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认定及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豫交院[2016]74号）和《关于印发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双师素质教师培养、认定和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豫交院[2016]26号）相关规定认真组织符合条件的老师申报（74号和26号文件可在教务处网站下载），并于2016年10月14日前提交专业带头人（基础学科为课程负责人）、骨干教师、双师素质教师申请表(见附件1、2)（一式三份），及相关佐证材料的原件、复印件交系（院、部）审核。
[bookmark: _GoBack]2.各系（院、部）要做好初审与推荐工作，于10月20日前将初审通过的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双师素质教师申请表和汇总表（见附件3）（含纸质版和电子版材料）提交教务处，同时提交相关佐证材料复印件。
3.原则上每个专业认定专业带头人1名（基础学科为课程负责人），新专业可在一个专业群认定1名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的比例原则上不超过该专业专任教师中讲师及以上职称人数的15%；双师素质教师没有比例限制，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申请认定。
联系人：教务处    王亚琼
联系电话：60868312

附件：1.《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专业带头人（课程负责人）、骨干教师认定申请表》
2.《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双师素质教师认定申请表》
3.《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双师素质教师认定汇总表》

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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